附件

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使用申请表

采购单位：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
	采购项目名称
	

	采购项目编号
	
	项目预算金额（万元）
	

	采购方式
	□公开招标  □邀请招标 □询价 □竞争性谈判  □竞争性磋商  □单一来源

	采购人代表人数（人）
	

	拟抽取专家   区域
	□达州  其他（按需勾选）  □南充   □广安  □巴中  

	抽取方式
	全部随机抽取　

	专家抽取
	类别
	技术类
	技术类
	技术类
	法律类
	经济类

	
	专家品目
	
	
	
	
	

	
	抽取人数
	
	
	
	
	

	采购经办人      
	
	联系电话
	

	备注：1.拟抽取专家区域由采购人结合项目需求和专家到场时间合理确定，原则上优先选择达州本地专家。
      2.评审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(以下简称评审专家)按照下列规定组成，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：
      （1）采用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方式的，评审委员会人数应为五人以上单数。财政部有特殊规定的，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。即项目预算金额1000万元以下4+1（4个专家+1个业主代表）,1000万元以上5+2（5个专家+2个业主代表）以下表述类同。若技术复杂、专业性强的项目可抽取法律类专家1名。
      （2）采用竞争性谈判、磋商和询价方式的，评审委员会人数应为三人以上单数。采购预算金额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，或者达到招标规模标准的政府采购工程，评审委员会成员人数应为五人以上单数。 即400万元以下2+1,400万元至1000万元4+1，1000万元以上5+2。若技术复杂、专业性强的项目可抽取法律类专家1名。
      （3）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，评审委员会人数由采购组织单位根据采购项目情况自行确定。
      3.专家抽取的品目可参照一体化平台中专家抽取模块“借用非评审需求表申报”内容填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4.评审委员会通常由技术类和经济类专家构成，采购人根据项目情况可选择多名技术类别的专家。如：抽取2名专家，则技术和经济各1名；抽取4名专家，则技术类3名，经济类1名。
      5.货物和服务项目经济类选“财务报表编制服务”，工程项目经济类选“工程造价鉴定服务”      
6.评审科咨询电话：0818-3091347


